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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上訴委員會

行政上訴案件第11/2012號

有關

陳和傑 上訴人

與

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答辯人

之間

在行政上訴委員會席前的上訴個案

聆訊日期：2012年11月7日

書面裁決理由頒布日期：2013年1月30日

裁決理由書

投訴事項

1
. 上訴人曾任百福花園業主立案法團（下稱「法團」）主席五

年之久，他稱離任後受到「法團」不公平的對待，尤其是對他的以

往工作作出不盡不實的無理批評來誹謗他，過程中還侵犯他的私

隱。他離任後，「法團」採用「面書」程式和電郵在互聯網絡上與



住戶溝通，他指摘此新猷侵犯他的個人私隱，也會導致「法團」的

敏感資料外洩。有見上述情況，便向答辯人投訴。

答辯人接到投訴後，與上訴人接觸，確定投訴對象是「法

團」及以下三項投訴及其有關理據；-一

(一)侵犯私隱-「法團」在2012年1月19日至2

月3日發佈的工作報告中，用了很多不盡不實的材料，明

顯是爲了把他抹黑，破壞他的名譽。該等報告張貼在屋苑

大堂的告示板，內容有他的全名，因而洩露了他的個人資

料，這是不必要的，只稱呼他爲‘前主席’或‘前任主席’而

隱其姓名，便已足夠「法團」表達所需訊息；「法團」又

在2012年4月25日發出一封致百福業戶的信（下稱

「致業戶信函」），信中註明該信副本抄送「公開信簽署

人陳和傑」及在2012年4月26日公開張貼一份「交接會

議撮要紀錄」，紀錄內披露了他的姓名。因此，上訴人指

摘「法團」再次公然侵犯他的私隱；

(二） 「法團」容許業戶以電郵和「面書」程式在互聯

網上與「法團」溝通，業戶從此途徑可索取工作報告和其

他有關屋苑管理的文件。這樣的做法，可能洩露了他的個

人資料；

(三）從「法團」的工作報告得知，已經派人及獲得有

專業知識的業主把管理處的電腦資料作備份。4去團」此

舉引起上訴人的疑慮，因此去函提出質疑，但又得不到

「法團」回應，以致他擔憂儲存在管理處的電腦內的敏感

資料可能已被外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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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辯人的跟進和決定

(甲）第一項投訴

3
. 答辯人接到投訴後，接觸「法圑」瞭解有關情況。所得資料

顯示，上訴人擔任「法團」主席和管理委員超過五年，這些年來

「法團」公開發佈的文件及通訊裡，都會載有上訴人的姓名。上訴

人離任「法圑」主席一職後，在其致一千四百多業戶的具名公開信

裡，已是自稱法團前主席。「法團」更稱上訴人處事不當，尤其是

剛剛離任時，還代表「法團」簽了一份合約租用車位，涉及款項七

萬多元，認爲是上訴人個人的過失，爲免牽涉其他管理委員，有需

要把詳情告知業戶。

4
. 答辯人認爲「法團」使用上訴人的個人資料在屋苑的管理事

務上，與當初收集上訴人的個人資料時之目的直接有關，認爲沒有

違反「個人資料（私隱）條例」的規定。再者，上訴人之前也用上

‘前主席陳和傑’的稱號向業戶發出公開信，「法團」回應他時以

「公開信簽署人陳和傑」作收件人的稱謂，這樣的做法並無不妥當

之處。故此答辯人認爲「法團」的作爲並不涉及違反「保障資料第

3原則」的規定。

(乙）第二、三項投訴

5
. 「法團」採用互聯網與業戶溝通，又派人和借助某些業主把

管理處的電腦資料作備份，對此，上訴人除了表示憂慮外，未能提

供實質證據證明資料可能外洩到無關的第三者。這個情況下，答辯

人認爲未有表面證據指「法團」違反「保障資料第4原則」的規

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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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丙）總結和決定

6
. 答辯人認爲本案源於「法團」發放有損上訴人名譽的批評，

縱使批評是‘抹黑’和‘不盡不實’，根據行政上訴2005年第49號的

案例，這些陳述不是條例釋義下的「個人資料」；因此並沒有法定

權力處理此等批評是否合理的問題。

7
. 「個人資料（私隱）條例」第39 (2) (d)條賦予答辯人酌

情權，可拒絕調查或不再繼續調查。答辯人對行使這個酌情權制定

了政策：「處理投訴政策」。該政策（B)項第8 (d)段明述，經

初步調查後，若發現無違反條例任何規定的表面證據，可以不繼續

處理投訴。基於上述情況，答辯人行使酌情權，不再處理各項投

上訴理由

8
. (一）有關收集和使用個人資料方面一 一答辯人假定⋯法

團」有收集姓名的程序及所謂的「目的明顯」都不正確；他從沒有

簽署過收集他個人姓名的文件更不認同「姓名」與屋苑管理有關的

說法。他當初向「法團」提供名字，只是因爲他是「法團」成員；

辭職後，他已經不是「法團」成員，「法團」沒有權在未經他同意

下，擅自在公眾地方張貼載有他姓名的文件。因此，答辯人的一大

謬誤是把這個實際情況說成：“收集他姓名的目的明顯地是爲處理

與屋苑有關的管理事宜；「法團」把上訴人姓名紀錄於有關工作報

告、覆函、會議紀錄內，是爲了向居民匯報他在任主席時處理屋苑

事務的情況，此舉與其當初收集他的姓名的目的直接有關”。

(二） 一 一第一，上訴人已經詳



細論證該些文件是內容失實、含誹謗成份；第二，「法團」未將文

件交他過目及讓他提出異議；第三，禁止他公開張貼回應文件以正

視聽；第四，「法團」任意在公眾地方披露他的姓名；第五，不應

該把他的姓名和「私隱」分開考慮，因爲答辯人這樣做，便忽略了

「法團」故意披露他的私隱（姓名）是別有用心；第六，有關文件

張貼在公眾地方，而進出屋苑人士眾多，不知真實內情的人看到

後，會破壞上訴人的名譽；第七，「法團」將一次會面，歪曲成爲

正式會議，好使利用「會議紀錄」指名道姓抹黑他。

10. (三）答辯人邏輯錯誤--既然認同「法團」所稱，有需要

紀錄他的姓名，好讓業戶知道他以「法團」前主席身分處理相關事

宜，爲何隨後又說業戶理應已知悉他的身分。若然業戶已知他的身

分，就沒有需要寫上名字。再者，依答辯人的邏輯，一朝做了法團

委員，便永遠失去私隱，法團可以把其姓名隨意在公眾地方披露。

11. (四）對第二、三項的投訴草草了事一-上訴人已經詳細說

明問題，但答辯人沒有告訴他，就這兩項投訴曾經做了什麼調查，

在決定通知書只說沒有實質證據，指其個人資料曾外洩予無關的第

三者，給人的印象是草草了事。

12. (五）偏幫「法團」一 一答辯人不了解業主立案法團的運

作，及有可能出現的紛爭，因而不自覺地偏幫了「法團」。由於答

辯人不跟進調查此等事情，助長了「法團」的氣焰。

裁決

13. 上訴人服務「法團」多年，聆訊時力陳自己的功績，尤其是

能長期穩定管理費在低水平，一旦離任便被批評失職，若然有真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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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據，還可以接受，但據他所稱，「法團」是用上不盡不實的黑材

料，致使他含冤受屈。他認爲「法團」除了針對他個人之外，還有

一個不光彩的目的，就是替財團服務。屋苑有幾十年樓齢，成爲財

團收購重建的目標樓宇，「法團」之所以借題發揮攻擊他，是務使

屋苑管理事務變得混亂，以達致壓低樓價的效果，這樣有關財團便

能以低價收購，謀取更高利潤。

14. 上訴人認爲受到「法團」不公平的對待，這是可以理解的，

也不是全無道理。他爲「法團」義務工作多年，所承擔的責任也是

重大，俗語說得好，無功也有勞。不幸的是剛剛離任，便要面對

「法團」就他任內所涉各項大大小小的管理事務，作出的負面批評

和指摘，雖然「法團」同時能夠陳述了一些事實予以支持，但那些

負面的批評畢竟只是「法團」的意見和結論，或比較正確來說，是

管理委員們一己之見。所陳述的事實就算是全部正確，也不見得是

全面的，這些事實最後能否證實這些批評和指摘，即是上訴人所稱

誹謗和抹黑他的事項，還要對事情進一步理解，尤其是上訴人一方

的說法。

15. 就舉兩個使上訴人最不滿的指摘做例子，他被指離任後翌日

替「法團」簽約租用了一些泊車位，但沒有文件顯示管理委員會有

此決議，「法團」（新任的管理委員會）便指他有損「法團」利

益，須要個人負責。首先，「法團」實際利益是否受損，還要看租

金是否合理。主要問題不是沒有文件顯示管理委員會的有關決議，

而是究竟有沒有這個決議。上訴人解釋他是在任時已經簽名，合約

上的日期是管理公司事後塡上去，「法團」不接納這個辯說，但理

由含糊，又沒有交待管理公司在洽談及處理這合約的過程所扮演的

角色，確實有欠公允。上訴人若然所說屬實，預先簽名，交給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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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托管是對管理公司的信任，事後看來雖不是明智之舉，但管理

公司絕對不應塡上不恰當的日期。沒有掌握全部情況，單憑一紙合

約上的日期，便妄下批評，難怪上訴人不滿。

16. 另一個例子是關於會計賬目和聘用原有核數師的問題上。在

沒有獲得新任核數師核對賬目後的分析，便貿貿然假設上訴人處理

賬項不當，不算公平，更忽略了公款去向的實際問題，不知道這樣

做是否有意或無意使業戶聯想到公款流失是上訴人他一己之錯。

其實賬目是否真的混亂，混亂到什麼程度，「法團」都沒有說清

楚，只是多番明示或暗示是上訴人的錯。「法團」更因核數師辭

任，便指該核數師逃避向「法團」解答因賬項混亂和核數報告所帶

來的疑問，並斷定這個核數師是一個不負責任的會計師，對如此嚴

重的指摘，卻沒有提供事實理據，但一口咬定聘用如此不濟的會計

師，是上訴人的錯。

17. 上訴人受到屈辱，但投訴無門才向答辯人投訴，在投訴和上

訴過程不斷重覆他的期望，就是藉答辯人的調查，來遏止「法團」

的氣焰，不再指名道姓來誹謗他。答辯人的職能不是調查或仲裁涉

及誹謗事項是否真確，也沒有權力判斷「法團」對他的批評是否合

理。處理投訴，只能從各項「保障資料原則」的角度考慮。答辯人

今次作出決定時，未有認同「法團」對上訴人的批評和指摘，本委

員會看不到任何資料，可以支持「偏幫法團」這個嚴重的指控，上

訴理由（五）不成立。

18. 上訴人的第一項投訴涉及的個人資料，只是他的姓名。「法

團」紀錄了他的姓名，已是收集了他的個人資料，無須經過什麼特

定程序，或簽名在什麼文件才算收集，收集方式也沒有任何不公平

或不合法之處，更沒有違反「個人資料（私隱）條例」的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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況且「法圑」是法人，收集個人資料是管理事務之一，由當時的管

理委員會負責，上訴人是其成員，也應該知道管理委員們的姓名，

無可避免會出現在「法團」文件或有關屋苑管理的文件上。這次

「法團」在工作報告和會面紀錄寫上他的姓名，是使用了他的個人

資料。答辯人關注的是如此使用他的姓名，是否有違反「個人資料

(私隱）條例」的規定。該條例下的「保障資料第3原則」是用來

規範個人資料的使用，採取的方法是限制其使用目的：資料使用者

使用個人資料的目的，必須與當初收集資料時的目的一樣或是相

關。答辯人認爲「法團」使用上訴人的姓名在該等文件的目的，與

當初收集他姓名的目的直接有關，所以沒有違反「保障資料第3原

則」。上訴人不同意這結論，但沒有指出他所稱謬誤之處。

19. 「法團」匯報管理委員會的工作情況，包括查核和評核上一

屆管理委員會的工作，屬屋苑管理事務，匯報其間使用上訴人的姓

名，也因此與屋苑管理事務有關。當初收集上訴人的姓名的目的，

不須明言也能斷定與屋苑管理事項有關。答辯人的結論沒有錯，再

者，只要使用目的符合收集目的，使用資料時便不須預先徵求上訴

人的同意。綜觀上訴人的陳述，他雖沒有明言，但他可能認爲「法

團」指名道姓的目的是抹黑他、誹謗他。儘管如此，事不離實批評

和查核離任主席，屬屋苑管理事務，批評不當可能構成誹謗是另一

回事，不能說批評不當就不是屋苑管理事務，正面批評或是稱頌才

屬屋苑管理事務。本委員會同意答辯人的結論，使用目的沒有違背

收集目的，上訴理由（一）不成立。

20. 上文已指出，答辯人沒有法定權力調查⋯法團」的批評是否

合理，同一理由，對「法圑」拒絕協助甚至阻撓上訴人向業戶就對

其指控作出爭辯，也無能爲力。上訴人當選主席時，應該知道屋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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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民有權知道他的名字，也應該知道有關管理屋苑事務的文件，會

張貼在大堂顯眼處，外來人士也會看到。其實任何人，到有關部門

查冊，都可以獲得管理委員的名單。因此，一位業主既欲當法團主

席爲居民服務，但又不想人們知道他的姓名，這是不可能的。話雖

如此，一個法團不能因爲主席的姓名不是什麼秘密，便隨意洩露主

席的姓名，一定要在與屋苑管理有關事務上，才可以這樣做。這次

「法團」以一般正常途徑向業戶匯報屋苑管理事務，以真實姓名稱

呼剛離任的前主席，在情在理，沒有不妥之處。其實，使上訴人不

滿的是那些他聲稱抹黑他的誹謗性批評，這方面並不是答辯人的管

轄範圍，本委員會也愛莫能助。上訴人提問，依答辯人的意見，是

否一天當上主席，就永遠失去私隱。答辯人並沒有這樣說，本委員

會只可說，要看當時實際情況，但同一法律原則適用。上訴理由

(二）不成立。

21. 上訴人批評答辯人的邏輯，說既然業戶都知道前主席是誰，

就不應該接納「法團」所稱，有必要指名道姓，把主席與其他管理

委員區別開來。答辯人的邏輯可能不是那麼縝密，容易引起誤解，

但不影響他的決定。「法團」用上真姓名，無可厚非，因爲好讓業

戶知道批評的是上訴人，最有效和有禮貌的方法是以真姓名稱呼，

若然以綽號或花名，可能不敬，用上真姓名沒有違背當初收集姓名

目的，也是合理的做法。上訴人認爲隱去其名，只稱他爲前主席便

已足夠，即使他是對，也改變不了一個事實，就是「法團」使用他

名字的目的，與收集目的相關，所以沒有違反保障資料原則。本委

員會只能不厭其煩，再次指出上訴人不滿的是把他的名字與抹黑材

料和惡意批評扯在一起，有損他的名譽，這方面不是答辯人的管轄

範圍。上訴理由（三）不成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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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. 對於第二、三項投訴，支持的理據，只有上訴人一己的憂

慮，確實如答辯人所指，沒有實質證據。利用電郵和「面書」應用

程式在互聯網與業戶溝通、發放法團及管理事務文件，沒有不合理

的地方。上訴人稱資料可能外洩的最佳的證據就是，把這些文件發

放到電郵地址，但電郵使用者的身分是不能確定的。這根本是過慮

的，因爲只要這些電郵地址預先向「法團」登記，「法團」便可核

實身分。上訴人告知本委員會他在電腦資訊方面有豐富的工作經驗

和知識，但被問到他爲何不以電郵測試「法團」，看看是否可以索

取到文件，他卻說沒有這樣做。追問他爲何不這樣測試「法團」以

獲取真憑實據，他說開電郵戶口時，他從不隱瞞真實身分，因此認

爲此方法無效，所以沒有測試「法團」。本委員會不以爲然，電郵

地址不須用上使用人的全名是眾所週知，也不違反誠信，所以本委

員會不明白上訴人不測試「法團」的真正原因。「法團」籌備和管

理使用互聯網方法與業戶溝通，如一般日常管理事務，管理委員們

不可能每事都親力親爲，他們有權委托專業人士或其他熱心人士義

務幫忙。用傳統方法或其他方法與業戶溝通，也有機會外洩資料，

不能因爲轉用互聯網方法，就假設「法團」處理個人資料不當，沒

有實質表面證據支持下，答辯人不立案調查是根據既定政策作出的

合理決定。上訴理由（四）不成立。

23. 引致今次的投訴，歸根究底是新舊兩屆管理委員會在交接事

務的事情上，未能互諒互讓，例如在交接會面的地方這麼簡單的事

情上，也爭持不下，使人費解。據本委員會所得資料顯示，「法

團」對上訴人的批評，也許確有操之過急，或沒有實質證據就明示

或暗示地妄加批評之嫌。若然真的發現證據，才作批評或甚至追

究，上訴人也許會服氣，實不應在還沒有掌握全部情況之前，便把

上訴人當成嫌疑犯質詢各個事項。交接未能順利進行，新任管理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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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會難辭其咎；但這些糾紛，不是答辯人能管轄的。

24. 答辯人所做的決定，是根據既定政策，行使「個人資料（私

隱）條例」第39 (2) (d)賦予的酌情權，基於以上理由，本委員

會認為其決定正確，駁回上訴。

(簽署）

行政上訴委員會副主席容耀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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